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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
准予行政许可（审批）决定书

桂林审准资柳州〔2025〕39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同意广西繁肯农业
有限公司养殖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

决定书

广西繁肯农业有限公司：

你（单位）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收悉。经审查，根据《森

林法》、《森林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

法》（国家林业局令第 35号）的规定，同意你单位向本行政机关

提出的广西繁肯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场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的行政

许可事项申请，本行政机关现作出下列决定：

一、同意广西繁肯农业有限公司使用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立

冲村 2林班 884、909、914、922、937小班范围内林地，面积共

0.1335公顷，你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。

二、需要采伐被使用林地上的林木，要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

可手续。

三、建设项目因规划重新选址等原因需要改变使用林地位置

或面积的，需及时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。

四、对林地的所有者和承包经营者，依法及时足额支付林地

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地上附着物和林木的补偿费等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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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要认真做好生态保护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施工管

理，严禁超红线范围使用林地，杜绝非法采伐、破坏植被等行为，

严防森林火灾。请你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办理自然资源、安全生产、水土保持、环境影响等相

关报建手续。

六、接受自治区、市、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许可事项实

施情况的监督管理。

七、本行政许可决定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两年。

建设项目在有效期内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，应当在有效期

届满前 3个月向我局提出延期申请。逾期未申请延期的，本行政

许可决定书自动失效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

2025 年 10月 20 日

抄送：国家林草局、国家林草局广州专员办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林

业局、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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